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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318   证券简称：中国平安  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56 

 

中国平安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中国平安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董事会及全体董事

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

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（以下简称“会议”）通知于 2018 年 12

月 10 日发出，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在深圳市召开。会议应出席董事 15 人，

实到董事 14 人，董事王勇健先生书面委托董事刘崇先生代为参会并行使表决权，

会议有效行使表决权票数 15 票。本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，

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中国平安保险（集团）

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相关规定，会议合法、有效。 

会议由本公司董事长/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先生主持，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，

逐项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完善公司执行委员会决策机制和组织体系的议案》： 

随着本公司“金融+科技”、“金融+生态”战略的持续推进，为进一步深化

“一个客户、多种产品、一站式服务”的综合金融经营模式，本公司以客户服务

为导向，逐步形成了清晰的“个人业务+公司业务+科技业务”三大事业群及架

构。过去三年来，“个人、公司、科技”三大业务群分别在本公司执行董事、副

首席执行官李源祥先生、本公司党委副书记、副总经理谢永林先生和本公司副首

席执行官陈心颖女士的统筹领导下取得了良好发展，各项业务转型改革卓有成

效，从而促进了本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持续健康增长。实践证明，这一战略性布局

与业务结构，以及以“执行官负责制”为核心的决策管理机制是行之有效的，对

本公司战略转型、整体风险管控和竞争力持续增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工作细则有关规定，借鉴全球公司治

理最佳实践，本公司在执行委员会现行“执行官负责制”基础上，增设三个联席

首席执行官岗位，由李源祥先生、谢永林先生、陈心颖女士担任，并由李源祥先

生分管个人客户综合金融业务、由谢永林先生分管公司客户综合金融业务、由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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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颖女士分管科技业务。在本公司董事长/首席执行官的领导下，三位联席首席

执行官分别对三大业务主线实施统一领导、专业分工。 

董事会认为，在本公司执行委员会现行“执行官负责制”基础上设立联席首

席执行官集体决策机制，使之成为本公司一项重要的制度化组织体系，将有助于

深入贯彻、持续践行“集体决策、分工负责、矩阵式管理”的经营决策机制，更

高效地整合内部资源、提升协同效率、强化风险管控，健全人才培养及梯队建设

体系。上述安排符合本公司适应以客户为导向战略转型、适应新业务模式发展管

理、强化本公司风险管控和人才梯队培养的需要，是对本公司现有战略及业务模

式和决策机制的延续与深化，有利于加快推动本公司科技转型、生态转型战略向

更深、更广层次演进，提升本公司对经营、管理风险的驾驭能力，实现长期可持

续健康发展。 

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 

各表决项表决结果如下： 

1、本公司增设 3 个联席首席执行官岗位：赞成 15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

票。 

2、由李源祥先生出任本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：赞成 14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

0 票（本人回避表决）。 

3、由谢永林先生出任本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：赞成 15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

0 票。 

4、由陈心颖女士出任本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：赞成 15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

0 票。 

上述三位联席首席执行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中国平安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12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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